附件2
2027年度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（黑龙江）
指南建议限项推荐安排表
	序号
	单位
	数量（项）

	1
	哈尔滨工业大学
	61

	2
	哈尔滨医科大学
	43

	3
	哈尔滨工程大学
	35

	4
	东北农业大学
	26

	5
	东北林业大学
	20

	6
	哈尔滨理工大学
	10

	7
	东北石油大学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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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
	9

	9
	黑龙江大学
	7

	10
	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
	5

	11
	黑龙江科技大学
	4

	12
	佳木斯大学
	3

	13
	齐齐哈尔大学
	3

	14
	哈尔滨师范大学
	3

	15
	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
	3

	16
	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
	3


 注：1.限项推荐数量主要参照各单位获得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（黑龙江）指南项目情况进行测算；
2.对2025年科技成果转化榜上榜单位按分数分别给予1项（5-10分）、2项（11-30分）、3项（31-50分）、5项（50分以上）限额奖励。对未上榜单位调减2项限额。
3.表中未涉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，推荐数量原则上不超过2项。
